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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关于印发《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科室：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实施办法》经医院党委2022年第四次会议（2月11日）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中共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2年2月11日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实施办法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九项规定，坚决反对和抵制“四风”，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情况的监督检查，根据《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齐齐哈尔市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实施办法》等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医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党员干部，是指医院中共党员、副科级（副主任、副护士长）以上干部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人员（职能科室科员及班组长）。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是指党员干部组织或参与操办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直系亲属（含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或委托他人操办的婚丧嫁娶事宜，以及乔迁新居、生日祝寿、子女出生、升学出国、入伍就业、晋职晋级、开业庆典等各种名义邀请近亲属（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以外人员共同庆祝的事宜。
第四条  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中央、省委、市委有关规定，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时要移风易俗，摒弃陈规陋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庆事宜禁止操办，要切实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做勤俭节约、倡树新风的表率。
第二章   纪律要求
第五条  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不得明显超过当地居民举办类似事宜的平均标准，严禁铺张浪费、借机敛财。具体操办标准按照以下执行：
（一）婚礼宴请亲朋累计人数，主城区和周边县（市）区不得超过100人，婚嫁双方合办不得超过200人；乡（镇）村不得超过150人，婚嫁双方合办不得超过300人；
（二）宴请标准（含烟酒），主城区不得超过1200元/桌，周边县（市）区不得超过800元/桌，乡（镇）村不得超过500元/桌；
（三）婚礼礼金，非亲人员礼尚往来实行随礼礼金限额。主城区不得超过200元，周边县（市）区及乡（镇）村不得超过100元；
（四）婚礼标志车队规模总数不得超过8辆；
  本条所称主城区是指龙沙区、建华区、铁锋区；周边县（市）区是指富拉尔基区、昂昂溪区、梅里斯区、碾子山区及其他县（市）；乡（镇）村包括主城区和周边县（市）区的村镇。
  第六条  葬礼应从严控制规模，简办丧事，提倡不办答谢宴，如举办，宴请累计人数不得超过100人，宴请标准、奠仪数额和标志车队规模参照第五条（二）、（三）、（四）款规定执行。
第七条  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严禁有下列行为：
（一）本人或委托他人当面告诉或通过打电话、下请柬、发微信等方式广泛通知所在单位同事或下属单位同事参加婚丧仪式。正常向组织申报、报告，组织派人参加、同事自愿参加除外;
（二）本人或授意他人以任何形式邀请监督、管理和服务对象，有业务联系的上下级单位工作人员和可能形成利益输送关系的人员参加；
（三）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要求管辖的单位、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操办款物或减免、报销应当由本人承担的费用；
（四）用公款报销或变相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操办婚丧事宜的费用；
（五）收受监督、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与本人行使职权有关的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单位或个人的红包、礼金、礼品及消费卡等财物；
（六）以权谋私，违规占用公共资源、使用公务车辆，不得干扰、影响和妨碍正常工作教学秩序及生产生活秩序；
（七）长时间、分批次、多地点或采取其他“化整为零”的方式变相扩大规模和范围，宴请人员严格控制在报备范围，限定一事一日一地办理；
（八）参加违反规定的婚丧喜庆事宜，不得担任婚庆司仪；
（九）在操办婚丧事宜过程中聚众赌博、搞封建迷信活动或者其他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
（十）其他违规违纪行为。
第三章   报告要求
第八条  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执行报告、承诺、备案制。
（一）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操办事宜时间、地点、规模、标准、车辆和邀请（参加）对象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二）操办婚嫁事宜，应由本人提前10个工作日填写《操办婚丧事宜报备表》按照管理权限审核、备案；
（三）操办葬礼实行事前口头报告、事后书面报告制，
葬礼于事前按照管理权限口头报告拟操办时间、地点、车辆、邀请人数及范围等情况，事后10个工作日内填报《操办婚丧事宜报备表》；
（四）医院领导班子成员，经医院党委审核同意后，向学院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报告，学院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留存备案；
（五）医院中共党员、副科级（副主任、副护士长）及以上干部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人员（职能科室科员及班组长），经主管领导（科室负责人）审核同意后，向党支部及医院纪委分别报告，纪委办公室留存备案。


第四章   违纪处理
第九条  对于操办婚丧事宜不报告或报告后搞变通突破规定等逃避监督行为，一律从严查处。
第十条  对在婚丧事宜中大操大办、借机敛财及其他违反本办法的党员干部，将依照有关党规党纪、法律法规，视情节轻重，给予诫勉谈话、组织处理、党纪处分或政务处分。对违规收受的礼金、礼品等物质性利益，按规定责令退还或予以收缴，占用的公私款物应当责令退赔。对参加或者疏于监督管理，致使管辖范围内出现违规违纪情况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实行“一案双查”、“一问三责”，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领导责任。
第五章   责任落实
第十一条  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管辖范围内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对操办婚丧事宜报备内容进行认真审核。对违反本办法的报备内容要及时指出，发现苗头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制止，防止违规违纪情况发生。
第十二条  党员干部要把报告操办婚丧事宜作为一种自我约束和廉政承诺，及时如实报告，并在民主生活会或组织生活会上说明情况，自觉接受组织的监督。
第十三条  医院纪委要加强对本办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医院中共党员、副科级（副主任、副护士长）以上干部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人员（职能科室科员及班组长）。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医院纪委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学院处级领导干部操办婚丧事宜报备表
2. 医院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报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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